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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議員 :

在立法會議席空缺情況下召開財務委員會會議及其他事宜

你於 2017 年 7 月 19 日的來信(附錄)已收悉。

你於來信中提出(一)在 6 位議員議席空缺的情況下，財務

委員會("財委會刊)不宜開會 ; (二)財委會主席加開會議的考慮和準則

為何; (三)繼財委會未能於 2017 年 4 月 19 日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整體撥款的審議方式召開特別會議後，主席沒有再作召開特別會議

的安排;及(四)政府當局尚未回應你 2017 年 7 月 7 日查詢港珠澳大

橋工程費用的來信。我現回覆如下。

事項(一)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三)項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

法會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而〈公共財政條例} (香港法例第 2 章)

及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1 (4)及(1 1 )條賦予財委會的職能包括審核

政府當局的開支預算案及核准修改核准開支預算的建議。作為財委

會主席，我有責任按照《議事規則〉第 71 (6)條及《財務委員會會

議程序》第 10 段決定財委會舉行會議的日期，令財委會可行使其

憲制及法定職能。

你在信中提到，立法會通常每年 3 月在全國兩會(即中華人

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召開會議期間不會舉行會議，而財委會一般亦不會在該段時間舉行

會議，基於同一原則，你認為財委會不應在立法會有 6 個議席出缺

時照常召開會議。我想指出，兩者的情況並不相同。每年全國兩會

的日期可預計而且為時相對亦短，因此，在編定在立法會會期內舉

行的財委會會議時，財委會主席可預早計及這項考慮因素。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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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出缺的立法會議席，有關當局迄今尚未訂出舉行補選的日期。

因此，現時仍無法確定議席空缺何時得以填補。若財委會要待 6 個

出缺的立法會議席填補後才召開會議，其實質效果會令財委會在一

段時間內不能履行其憲制及法定職能，我相信這亦非你顯見的情

況。

再者， <立法會條例} (香港法例第 542 章)第 17(1)條訂明，

立法會議席空缺並不影響立法會處理事務的權力。該法例第 17(2)

條訂明，立法會議席空缺、議員選舉中的欠妥之處或任何人擔任議

員的資格有欠妥之處，均不影響立法會程序的有效性。根據上述條

文，現持有 6 個議席空缺的情況不會影響財委會履行其職能的權

力。事實上，當 2010 年有 5 名立法會議員辭任時，立法會和財委

會在該 5 個立法會議席出缺期間亦如常舉行會議。財，委會臣前如常

舉行會議的做法和當時的做法一致。

事項(二)

〈議事規則〉第 71 (6)條訂明，委員會須在主席決定的日

期、時間及地點舉行會議。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10 段，

財委會須在主席決定的日期、時間(包括立法會在一屆會期結束而

下一屆會期末開始前的休會期內)及地點舉行會議。在每盾會期開

始時，秘書須就委員會在會期內的暫定會議日期，徵求主席同意，

然後將會議岳期告知委員及政府當局。主席可決定召開特別會議處

理緊急事宜。

根據過往的做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每一立法會會期開

始前，就該會期內進行的財委會會議日期提出建議。在會期開始

時，秘書會在徵得主席同意後，發文告知委員該會期內己編定的財

委會會議臼期和時間。

就會期內加開會議的安排，在過去的兩個會期，我不時因

應財委會審議工作的進度、政府當局提出加開會議的訴求和理據，

評估有否加開會議的需要。由於擬議加闋的會議不可能在會期開始

前預先通知委員，因此我會指示秘書向各委員諮詢能否在擬議加開

會議的日期出席財委會會議。表示能夠在擬議日期出席加開會議的

委員人數至少要達到會議的法定人數要求，我才會考慮是否加開會

議。然而，若表示能夠出席會議的委員只達法定人數，我亦要考慮

這情況可否令財委會有效地討論和審議在議程上的項目。因此，就

是否在擬議的日期加開會議作出最終決定時，我亦會考慮其他相關

因素，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於)表示能出席擬議加閑的會議的委員

人數是否不少於表示不能出席的委員人數及是否接近委員人數的

。據財委會秘書向我提供的資料，我處理在會期內是否加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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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做法，與過往歷任財委會主席的做法大致相同。

事項(三)

原擬於 2017 年 4 月 19 日召開財委會特別會議以商議是否

及如何檢討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機制的安排，秘書處亦是按

上述的步驟諮詢了各位委員，當時有 33 名委員表示不會出席該特

別會議，遠較表示可以出席的 12 名委員為多，因此，我決定不舉

行該特別會議。但我並非如你的來信所指稱一直推延，正如我在

2017 年 6 月 8 日發給你的信件(立法會 FC166/1 6-17(04)號文件)所
說，我原則上同意安排該特別會議， ，[:僅因暑假休會前財委會賞在有

太多撥款建議須要審議，未能安排。我稍後會指示秘書就擬舉行特

別會議的時間諮詢委員。

事項(四)

有關你於 2017 年 7 月 7 日查詢、港珠澳大橋工程費用的信

件，秘書己於 2017 年 7 月 21 日把政府當局的書面目覆經立法會

FC245/16-17(01)號文件送交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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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

達盟主主
2017年 9 月 11 日



附錄

敬敢者

關於 1 月 19 臼財委會規程問題

(一)召閉會議的權責與準則

眾所聞知，前任行政長官與律政司司長不惜一切，以行政機關資源，貿然挑戰

立法會主席及秘書長的決定，踐踏普通法中至闊葉要的三權分立原則;同時北

京更透過極其粗暴的人大釋法，強行介入及操弄香港法庭。即使親中學者，亦

指出可能自前釋法的情況，不完全符合「可預見性原則 J 0 釋法及司法覆核宮

，前後令六位民選議員喪失議席，損失的/f刊，

選民，更令本會公信力及寄:巷整(盟憲政制度，陷於崩;糞危機。

故此本人巴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立法會財委會目前己不宜開會。就此，本人

要求主席及法律顧問解釋問題如下:

( 1) {財委會會議程序〉只提述開會法定人數之下限(連主席 9 人) ，卻無提

連本會議席過多懸空下應如何處理會議或應否召開會議。

本人認為，若主席堅持要強行召開會器，目前此情況務須即時在財害會正式討

論。本人理解，這種例外情況如此特殊，須重新交委員討論，而非由主席一人

決斷;至少至少，本委員會一眾委員有權就此發言，及支真有充分交流。若由主

席一人決斷，不但是過大的權力及過大的責任，更是剝制每位委員就此表達意

見的機會。若主席不接納要求，懇請清楚解釋，及說明何時討論。

(2) 承上，本人要求主席披露過去五年以來，財委會諮詢委員是否於特定日期

召開會議而最終沒有召開的情況一一請說明每次諮詢時的委員回應的紀錄，以

供本委員會理解主席考慮是否召調會議時的一致性。

(3) 承上，本人注意到近年每年 3 舟，參與北京兩會的建制派議員，似乎有

11 位(此數據若有誤，請指正)。主席亦會顧及他們，用不召開任何會議。民

主派議員對此情況雖偶有不滿，但亦傾向選擇容忍。

請主席說明，為何為求遷就 1 1{立議員的其他職務，悶不召開會議;而不顧及目

前 6位肩負 18 萬選民授權的議員被極具爭議的事件而導致懸空，仍舊強行召開

會議?

本人認為此一草草上，主席明顯有雙重標準之嫌，有欠公允。講清楚說明主席

的一致性，及有f可依據。

(4) 承上，本人注意到，主席於 2017 年 2 月 24 阻致函本人(立法會 FC51116閉

口(01)號文件) ，清楚承諾會為基本工程館借基金整體撥款的審議方式，召開

特別財委會。及後，主席企圖於 4 月 19 日召開，並諮詢委員意見。最終，當天

會議無法召開。主席亦…夏推延，沒有再提出另一日期諮詢委員，無意兌現承

諾。本人要求主席說明，按照紀錄，當時有多少委員表示反對召開會議?



(二)港珠澳大橋工程公帶調動觀聞

6 月尾《東方自報〉刊載…連串針對港珠澳大橋公榜挪用的醜間，當中內容指

控路政署動用工程編號 825T日的款項，用作支付工程編號 845TH 的開支。

本人己於 7 月 7 日致函主席及運房局局長輩詢，並指出媒體此說為嚴重違反財

政紀律，政府必須盡快向本委員會交代。迄今卻未見披露資料。

此事相關到本委員會負責的撥款的實質運用，而且每天均「正在發生J 。若不

屬實，政府須盡快澄清;若然屬實，政府須盡快交代及糾正。其緊急性，至少

與 36 億教育撥款相若。

主席於收到本人信件後，有否譚力要求政府交出應有澄清文件?若否，為何?

若然，結果如何?

本人注意到， 6 月 29 日《東方日報} <涉人工島挪移工程費填述 路政署拒正
面回應〉一文提述到:

路正主署昨日 (28 日)回覆傳媒查詢時「答非所問 J '未有正面回應挪移工程費用

的問題，僅指人工島上屯門至赤蠟角連接路南面出入口填海工程部分的費用，

一直由工務計對項目 846TH r 屯門至赤蠟角連接路一詳細設計、工地勘測和前

期工程 J 及 857TH r 屯門至赤織角連接路一建造工程」項目支付。

即，政府只願自覆傳媒，卻不顧自覆本會。

考慮到本會快將休會，及今天 (7 月 19 日)會議中出席名單中包括了還房局的

副秘書長及路政署署長，本人要求主席於會議初段，撥出的-30 分鐘，供該等

宮員 i句本委員會交代。

除此，本人動議譴責運輸及房屋局卸責，拖延向本委員會提供重要文件。此乃

無約束力動議，應可即時提出，亦請主席接納。

本人再次強調，立法會目前出缺過多，代表性及公信力成疑，財委會不宜開

會;然而，政府亦必鎮盡責及盡快向本會提供文件。

盼請回覆。戚謝。

此致

財委會主席棟健波議員

立法會議員朱凱過謹敢

2017 年 7 月 19 日




